國立清華大學技術移轉收入分配協議書
							產學合作營運總中心智財技轉組100年8月16日制訂
											    　　　 104年8月1日修訂
國際產學營運總中心行政組114年3月28日修訂

◎本表請於收到後三日內回執行政組
	
發明人代表：OOO 教授
 
產學合作案件名稱：
產學合作廠商名稱：

協議書製作日期：OOO年OO月OO日

	技轉金收入總額(A)
	上繳政府總額之20%(B)
	專利費用(C)
	分配總額(D)
(D=A-B-C)

	
	
	
	

	分配總額(D)
	發明人代表分配比例(E)
	分配予發明人之淨額(F)
(F=D*E)

	
	70%
	



	權益收入分配說明：
1、 依據「國立清華大學研發成果管理辦法」第十三條：分配予發明人之權益收入淨額，發明人得就下列兩種管理方式中擇一或分比例同時採行之：（一）納入個人收入。（二）納入發明人專屬之「權利金收入」計畫代號。
2、 發明人支用「權利金收入」計畫代號帳戶之項目，應符合「研發成果管理辦法」之規定，並依本校規定檢具單據核銷。所購置之物品及財產均歸本校所有，並依本校財物管理辦法管理之。
3、 若權益收入發生時，該發明人非任職於本校，則僅能選擇納入該發明人個人收入之分配方式。
4、 發明人因離職、退休或其他原因未繼續於本校任職時，其專屬「權利金收入」計畫代號之餘款悉由學校統籌運用。



	受分配人/
所屬單位
	權益收入分配 (F)
	個人收益分配方式
（僅本校教授可選擇納入「權利金收入」經費代號）

	OOO 教授
OO系
	____________元
	納入個人收入
	__________元

	
	
	納入「權利金收入」
	__________元

	
	_____________元
	納入個人收入
	__________元

	
	
	納入「權利金收入」
	__________元

	
	_____________元
	納入個人收入
	__________元

	
	
	納入「權利金收入」
	__________元

	
	_____________元
	納入個人收入
	__________元

	
	
	納入「權利金收入」
	__________元

	
	_____________元
	納入個人收入
	__________元

	
	
	納入「權利金收入」
	__________元

	總計
	_____________元
	＊各發明人可分得之權益收入總計=F
＊納入「權利金收入」計畫代號，不列入個人所得


註1：本校編制內人員請提供員工號，其他人員請提供身分證字號。
註2：校外人士請於15日內提供匯款同意書正本及銀行存摺正面影本。

發明人代表已徵詢所有發明人同意本協議書之權益收入分配及管理方式，並已知悉且同意遵守上述相關規定。

發明人代表：__________________（簽名或蓋章）
日期：____年___月___日



 (
□
新申請
□
變更帳號
□
遺忘密碼
)校外人士匯款同意書
1、 茲同意國立清華大學將現金電匯入本人所指定之後述金融機構存款帳戶，作為本人收受帳款及其他款項之方式。
2、 存款戶名：                                           
存款帳戶：參加跨行通匯之銀行帳戶
	銀行
	分行
	存款種類
	帳號（含檢查號碼）

	       
	   
	    存款
	

	代號
	代號
	
	

	
	
	
	


（請影印銀行存摺正面一份附上）
三、所有款項於國立清華大學匯入上述帳戶後，本人即承認業己收受該筆款項，其後之風險及發生之問題，概由本人承擔。
[bookmark: _GoBack]四、本人如帳號或銀行變更時，隨即將新資料通知  貴校，以確保本人之權益。(請重新填寫匯款同意書，註明變更匯款帳號)
簽名或蓋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分證字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  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為方便您日後能即時接獲匯款通知，敬請詳實填寫 E-mail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102.03.27修訂 
· 請將此申請書正本連同存摺封面影本寄至300新竹市光復路2段101號國立清華大學出納組收
· 100年7月1日起若非台銀本行或分行之匯款每次需扣手續費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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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技術移轉收入分配協議書                 產學合作營運總中心智財技轉組 100 年 8 月 16 日制訂                                     10 4 年 8 月 1 日 修訂   國際 產學 營運總中心 行政 組 1 14 年 3 月 28 日修訂     ◎本表請於收到後三日內回執 行政 組  

  發明人 代表 ： OOO   教授       產學合 作 案件名稱：   產學合作 廠商 名稱：     協議書製作 日期： OOO 年 OO 月 OO 日  

技轉 金收入總額 (A)  上繳政府總 額之 20%( B )  專利費用 (C)  分配總額 (D)   ( D =A - B - C )  

    

分配總額 (D)  發明人代表 分配比例 (E)  分配予發明人之淨額 ( F)   ( F = D*E )  

 7 0 %   

 

權益收入分配說明：   一、   依據「國立清華大學研發成果管理辦法」第十 三 條：分配予發明人之權益收入 淨額，發明人得就下列兩種管理方式中 擇一 或 分比例同時採行 之：（一）納入 個人收入。（二）納入發明人專屬之「權利金收入」計畫代號。   二、   發明人支用「權利金收入」計畫代號帳戶之項目，應符合「研發成果管理辦法」 之規定，並依本校規定檢具單據核銷。所購置之物品及財產均歸本校 所有，並 依本校財物管理辦法管理之。   三、   若權益收入發生時，該發明人非任職於本校，則僅能選擇納入該發明人個人收 入之分配方式。   四、   發明人因離職、退休或其他原因未繼續於本校任職時，其專屬「權利金收入」

